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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督制约，破解执行失范规范执行：

实践中，有司法人员过度采取执

行措施，还有的选择性执行甚至乱执

行……这些执行失范问题，严重影响

司法公信力。

草案明确，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公

平、合理、适当，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

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超过实现

执行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草案同

时规定，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

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一些地方执行措施比较激进，

不当限制被执行人人格权。”孟强表

示，执行人员应稳妥区分无力履行和

拒不履行，厘清债务人财产和他人财

产 等 情 况 ，把 握 强 制 执 行 措 施 的

“度”。草案突出“善意文明执行”的

立法理念，确保执行工作既实现公平

正义，又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解决消极执行、乱执行

等执行失范问题，草案还规定了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人民法院未实

施应当实施的执行行为提出申请的

制度和人民法院的自行纠正制度。

“这有助于引导执行申请人积极

行使权利保护自身权益，加强对法院

执行工作的监督，督促法院及时正确

履职。”谢鸿飞说。

草案同时规定，经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申请，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或

者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

律规定、应当实施执行行为而未实施

或者在执行中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定、

决定确有错误，需要纠正的，应当提

出检察建议。

肖建国建议，进一步完善强制执

行救济制度，为执行参与人提供充分

的救济程序。比如，对于严重消极执

行行为，除了执行机构自行纠正、上

级法院执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外，

还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

请提级管辖等权利。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罗沙 齐琪

打赢了官司，却依然拿不到“真金白银”？申请强制执行，却遭遇司法人员“磨洋工”？21日，民
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为切实解决执行难提供专门立法保障。

从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到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草案针对当前执行领域难点痛点，
推动建立健全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亮 点 解 析

一边欠债不还，一边花天酒地

……“老赖”现象影响司法权威、损害

社会诚信，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近年来，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成为

我国诚信建设一大亮点。此次提请

审议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通过立

法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让其切

身体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草案明确，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

依据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

其进行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

需的有关消费，可以限制其出境。

草案还明确了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措施的适用条件，包括：有证

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以虚假诉

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或者以隐匿、

转移、毁损财产等方法逃避履行执行

依据确定的义务；违反限制消费令进

行消费等行为。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

法室主任谢鸿飞表示，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单位及自然人的财产情况日趋

复杂，逃避执行的手段更加多样。制

定专门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助于解

决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法律问题，

为人民法院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办理

执行案件提供充分法律依据，为民事

主体实现权利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

障。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

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草案明确法院

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失信被执行人予

以罚款、拘留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将进一步加强法律的震慑力，对

失信被执行人形成有效约束。

“被执行人之所以敢无视生效法

律文书，逃避执行甚至公然对抗执

行，深层原因是逃债赖债的违法成本

过低、社会信用机制失灵、执行威慑

机制缺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肖建国认为，草案大幅提升背德失

信者的道德、经济和法律成本，挤压

被执行人的逃债空间，将对失信被执

行人产生有效威慑。

东躲西藏、转移财产、虚假诉讼

……现实生活中，一些“老赖”为了逃

避执行花招百出。破解执行领域的

人难找、物难查等问题，需要有关部

门以及社会各界充分配合，形成合力。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明确，执行

中，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根据人民法

院的通知，协助实施调查被执行人及

有关人员的财产、身份信息；查找被

执行人、被拘传人、被拘留人；查封、

划拨、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事项。

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关国家机关

或者其他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提供社

会公共服务的组织与人民法院之间

应当建立信息化网络协助执行机制。

“强制执行涉及财产状况的调

查、人身自由的限制等诸多方面，如

果相关组织或个人不配合，不仅会让

法院陷入‘单打独斗’的执行困局，还

可能让当事人对司法判决产生质疑，

影响司法权威。”谢鸿飞表示，明确各

方面配合执行工作的法定义务，有助

于实现执行信息及时共享，提高执行

的效率和准确性。

草案还规定，人民法院通过网络

信息平台无法查询的某项财产信息，

申请执行人通过委托律师客观上无

法自行调取的，可以委托律师向人民

法院申请调查令。

肖建国表示，律师调查令本质上

是一种司法领域的授权调查法律关

系，有法院公权力作为后盾支持，具

有一定的强制性效力。这一制度有

助于减轻法院执行部门“案多人少”

的工作压力，强化当事人在强制执行

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股权、知识

产权、虚拟财产等新的财产类型不断

出现。为了进一步强化被执行人报

告财产义务，草案明确了报告财产令

制度，规定被执行人收到法院发出的

报告财产令后，应当于指定的日期亲

自到场报告。

孟强建议，尽快完善财产权登记

制度，实现登记和查询电子化、联网

化；审判机关也应充分了解执行领域

相关疑难问题，让判决更具可执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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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亮相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明确协助义务，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形成合力：

明确法律依据，加大震慑力度惩戒“老赖”：


